
 

保險單借款約定書（外幣保單專用） ※申請時請檢具右列文件：一、本借款約定書正本  二、外幣保險單借款聲明書正本。 ※提醒您，申請保險單借款前，請務必詳閱本約定書所載各項說明及背面約定條款之規定。 ※對於申請事項，本公司於審理必要時會以電話或親訪方式，與借款人（要保人）、法定代理人聯繫確認。 申請日期：民國  101010103333         年  11111111       月   07070707            日             保單號碼：    BBBB        1111    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0000        1111 要保人姓名：  王王王王    X X X X 明明明明             被保人姓名：     王王王王    X X X X 明明明明                              要保人白天聯絡電話：  02020202 － 2345XXXX2345XXXX2345XXXX2345XXXX    （請務必填寫） ◆ 保險單借款資料：      申請借款金額：幣別 USDUSDUSDUSD          仟       佰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請填寫大寫金額，若有塗改請重換）              上開指定匯款帳戶確為要保人本人所有，若因資料有誤，造成誤匯時，概由本人自行負責，並視同保險單借款金額已給付，絕無異議。 本人聲明本約定書上所使用之本人簽章，確係本人之簽章無誤，如有任何糾紛事故，概由本人負一切法律責任，與保險公司無涉。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已詳細閱讀保險公司所作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已詳細閱讀保險公司所作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已詳細閱讀保險公司所作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已詳細閱讀保險公司所作『『『『保險單借款重要事項告知書保險單借款重要事項告知書保險單借款重要事項告知書保險單借款重要事項告知書』、『』、『』、『』、『保險單借款約定書保險單借款約定書保險單借款約定書保險單借款約定書』』』』及及及及『『『『保險單借款約定條款保險單借款約定條款保險單借款約定條款保險單借款約定條款』，』，』，』，並確實瞭解前述告知並確實瞭解前述告知並確實瞭解前述告知並確實瞭解前述告知書書書書、、、、約定書及約定條款之內容約定書及約定條款之內容約定書及約定條款之內容約定書及約定條款之內容、、、、相關權益及應注意事項相關權益及應注意事項相關權益及應注意事項相關權益及應注意事項，，，，茲於下方簽名欄中親自簽章確認同意茲於下方簽名欄中親自簽章確認同意茲於下方簽名欄中親自簽章確認同意茲於下方簽名欄中親自簽章確認同意，，，，以為憑辦以為憑辦以為憑辦以為憑辦。。。。        借款人（要保人）簽章：   王王王王    X X X X 明明明明                  法定代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要保人關係：___________） （應由本人依要保書簽名方式親自簽名，未滿七歲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簽）  （要保人未滿法定年齡二十歲者應由法定代理人親自簽名同意） （公司團體請蓋原留印鑑章） 同意人（被保險人）簽章： 王王王王    X X X X 明明明明                     法定代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被保險人關係：_________） （應由本人依要保書簽名方式親自簽名，未滿七歲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簽）   （被保險人未滿法定年齡二十歲者應由法定代理人親自簽名同意）  簽章聲明 親晤保戶 茲證明本約定書確為要（被）保人、法定代理人親簽屬實，檢附之影本文件與正本相符無誤，如有虛偽不實，本人等願負法律上應負之責任。 服務單位：                服務人員（即見證人）簽章：                                                   服務人員登錄字號：                           白天連絡電話：        －                                                         保代、經代簽署章：                           本公司批註欄：保戶請勿填寫此欄 本借款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本保險契約消滅時為止。 本保險契約總借款金額為：幣別              仟       佰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扣除前次借款與其他款項後，本次實際給付淨額為：幣別             仟              佰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 目前年利率：        ％（借款當時，本公司若有推出優惠利率專案，活動期間利率悉依專案規定辦理）       

 

           保險單借款重要事項告知書 助  理 受理章  紙  本 覆核者  承辦單 位 收訖章  壹、「保險單借款利率」、「借款利息計算方式」、及「撥款方式」將會於「保險單借款約定書」中另行約定揭露。 一、 借款人申請借款之金額，以借款當時保險契約之保單價值準備金或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為限。 二、 因各保險商品特性不同，若借款人本次申請借款之金額高於保險公司撥款當時所核定的最高可借額度時，保險公司將以撥款當時所核定的最高可借額度作為本次申 請借款之金額上限。 三、 借款人以自動櫃員機申辦保險單借款或還款，所須自行負擔之費用以跨行轉帳及提領手續費為限。 四、 依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9年8月9日金管銀票字第09900272710 號函規定，信用卡發卡機構不得同意持卡人以信用卡作為繳付保險單借款本息之工具，故借款人不 得以信用卡繳付保險單借款本息及利息(以下簡稱借款本息)。 貳、依據民法第民法第民法第民法第207條條條條規定，借款利息遲付逾一年後，經催告而不償還時，保險公司得將其利息併入借款本金中以複利計算。 一、 借款人於借款利息到期日前應自行向保險公司繳付，或在保險公司派員收取時繳付。 二、 保險單借款利率若因法令或市場變動而有所調整時，保險公司將會於該公司網站或以與借款人約定之方式公開揭露，並自公開揭露之日起按新利率調整計算。 三、 保險公司應每年至少一次於固定單據或憑證揭露保單預定利率、保險單借款利率及借款本息，並於公司網站或其他方式提供借款人查詢。 四、 借款人清償保險單借款時，除另有約定外，依民法第323條之規定，清償金額將先抵充費用、其次抵充利息，最後再抵充本金。 參、借款人辦理保險單借款時，如之前尚有借款本息未清償者，得同意以本次借款金額清償原借款本息，並以借款人最新出具與保險公司之約定書取代先前之約定書。 一、 保險公司將依本次借款金額扣除原借款本息金額後之餘額支付予借款人。 二、 借款人先前所出具之約定書於原借款本息全部清償時自動失效，並由保險公司開立原借款本息已清償收據（或相當效力之付款明細）供借款人收執，借款人先前所 出具之約定書不須歸還。 三、以本次借款金額清償原借款本息，原借款本息將成為本次借款本金之一部份重新計算利息。 肆、未償還的借款本息於超過保險契約的保單價值準備金或保單帳戶價值時，該保險契約效力將依約停止或即行終止。 一、 保險公司在保險契約效力停止日前，將依保單條款的約定以書面通知借款人。 二、 「停效期間」所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公司將不負給付責任。 三、 保險契約停效後，要保人得部分清償保險單借款本息使契約效力恢復。其未償餘額不得逾保險契約約定之保險單借款可借金額上限。 伍、保險單借款未清償前，如保險公司依約有給付各項保險金、年金、解約金、返還保單價值準備金或其他金額時，或保險契約有辦理減額繳清保險、展期定期保險等變更時， 
    保險公司得無須通知借款人，逕先行扣除未償還的借款本息後，就其餘額給付。 陸、投保「遞延年金保險」及「利率變動型年金保險」特別權益說明。 一、 借款人應於年金給付開始日前（若保險契約另有約定，得於保證期間或保證金額攤提期間辦理借款者，則應於前開期間屆滿時）償還借款本息。 二、 借款人若未償還，保險公司將會以當時的保單價值準備金扣除借款本息後，重新計算年金金額，此將可能使受益人原可領得之年金金額減少。 柒、保險公司對於借款人所提供的各項基本資料，只能於以履行契約為目的之範圍內使用，並應遵照「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捌、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聯絡方式：免付費專線：0809-000-550    富邦人壽官網：www.fubon.com 

□ 匯款（外幣保單借款限「匯款」給付，請務必提供「外幣帳戶存摺影本」）     台台台台    北北北北    富富富富    邦邦邦邦    銀行/郵局   敦南分行敦南分行敦南分行敦南分行    分行/支局 帳號：                              （若要保人  帳戶所有人身分證號碼：                                ( 若要保人為公司行號，請填寫統一編號）  戶名：                                                                                                             王王王王    X X X X 明明明明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蒐集您的個人資料目的係為人身保險服務及執行，凡依保險法令規定推廣人身保險活動、提供保險產品或服務、辦理申訴及爭議處理業務、辦理公司之內部控制、稽核業務及委外業務之執行皆屬之。本公司僅會蒐集為上述作業而必要之個人資料，該資料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令規定要求之期間內，僅會以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於我國境內被處理及利用。基於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書面或致電本公司客戶服務專線（電話：０８０９－０００－５５０）行使查詢、閱覽、複製、補充更正、停止蒐集、處理或利用及刪除之權利。若您選擇不提供個人資料或是提供不完全時，本公司將無法提供您完善的人身保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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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單借款約定保險單借款約定保險單借款約定保險單借款約定條款條款條款條款    本人（以下稱借款人）茲以本保險契約之保單價值準備金為質，向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保險公司）申辦借款，保險公司應依約定方式撥款予本人，本人並同意遵守下列借款規約： 一、 借款期間自保險公司給付借款金額之日起至本保險契約(以下簡稱「本契約」)消滅時為止。（借款人於借款期間亦得借款人於借款期間亦得借款人於借款期間亦得借款人於借款期間亦得隨時清償或部分清償本借款本隨時清償或部分清償本借款本隨時清償或部分清償本借款本隨時清償或部分清償本借款本金及利金及利金及利金及利息息息息(以下簡稱借款本息以下簡稱借款本息以下簡稱借款本息以下簡稱借款本息)）；本契約為年金保險者，則本借款期間至本契約消滅時或年金開始給付前為止。但本契約約定年金保證期間或保險公司付滿保證金額前得辦理保險單借款者不在此限。 二、 保險單借款最高可借額度係依各保險商品特性不同，外幣傳統型商品可借款之最高成數為借款當日保單價值準備金之
20%。 三、 本次借款之利率依保險公司核定之利率為準，外幣傳統型商品為商品預定利率+2.5%，下限 6.5%、上限 9%。 四、 惟前項之借款利率嗣後有下列情事之一時，保險公司得為調整並自公告調整之日起按新利率計息： (一) 因法令修正而須調整時，保險公司得自法令公佈調整之日起按法令規定之新利率計算之。 (二) 因市場狀況變動致保險公司需調整借款利率時，其利率調整幅度不得超過「台灣銀行、合作金庫、第一銀行」當年度的平均放款利率調整幅度。前述銀行如有合併、被合併、消滅、停業、破產、重整或有銀行法第六十二條遭勒令停業、監管、接管等情事之一者，應予更正或取消，保險公司得另行選取銀行替代之。 (三) 本條之借款利率調整內容，應在保險公司網站或以與借款人約定之方式公開揭露。 
(四) 公司應每年至少一次於保險單借款繳息通知單或保險費繳費通知揭露保單預定利率、保險單借款利率及借款本息並通知借款人。 五、 借款人依據本約定書辦理保險單借款時，如之前尚有借款本息、保險費墊繳本息或保戶約定代繳之其它款項等，同意以本次借款金額清償之前尚有借款本息、保險費墊繳本息或保戶約定代繳之其它款項等，並以借款人最新出具與保險公司之約定書取代先前之約定書，保險公司將依本次借款金額扣除之前尚有借款本息、保險費墊繳本息或保戶約定代繳之其它款項等後之餘額支付予借款人，借款人先前所出具之約定書於原借款本息全部清償時自動失效，並由保險公司開立原借款已清償收據（或相當效力之付款明細）供借款人收執，借款人同意先前所出具之約定書均不須歸還。借款人並充分瞭解以本次借款金額清償原借款本息，原借款本息將成為本次借款本金之一部份重新計算利息。 六、 借款利息自撥款日起每半年付息一次。利息到期日應向保險公司自行繳納，但保險公司派員收取時自當照付。逾逾逾逾期欠繳之利息期欠繳之利息期欠繳之利息期欠繳之利息，，，，遲付逾一遲付逾一遲付逾一遲付逾一年年年年後後後後經催告而經催告而經催告而經催告而不償還時不償還時不償還時不償還時，，，，保險公司得將保險公司得將保險公司得將保險公司得將逾期欠繳之逾期欠繳之逾期欠繳之逾期欠繳之利息併入借款本金中以複利計算利息併入借款本金中以複利計算利息併入借款本金中以複利計算利息併入借款本金中以複利計算。 七、 借款人以自動櫃員機申辦保險單借款或還款，所須自行負擔之費用以跨行轉帳及提領手續費為限。 八、 清償保險單借款之優先償還順序，依序為1.自動化借款費用2.利息3.本金。若參與保單借款專案，則清償借款本金之優先償還順序依借款專案規定辦理。 九、 本契約借款未償還前，若保險公司依本契約條款給付各項保險金、年金、解約金、返還保單價值準備金或其他金額時，保險公司得於給付時，自動扣償全部或部分借款本息。若本契約辦理減少保額或變更為其他保險契約時，保險公司得重新計算可借款之金額，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前述可借款之金額時，借款人應依保險公司之通知清償其差額。若本契約改為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定期保險時，保險公司得扣除未清償之借款本息，無須再行通知。 十、 借款人不按約定條件付息者，本契約之效力於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價值準備金、保單帳戶價值或年金保單價值準備金時即行停止（或終止），保險公司並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借款人。本契約因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價值準備金停效後，借款人得申請辦理復效，全部或部分清償保險單借款本息使契約效力恢復。其未償餘額不得逾保險單借款可借金額上限。 十一、 投保遞延年金或利率變動型年金者，應於年金給付開始日前（若本契約有約定，得於保證期間或保證金額攤提期間辦理借款者，並應於前開期間屆滿時）償還借款本息；若未償還，保險公司得就當時保單價值準備金扣除借款本息後，重新計算年金金額。投保投資型保險者，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之九成，且借款人未於保險公司通知之期限內償還借款本息或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保險公司將得以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扣抵。 十二、 依據「保險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辦理外幣保險單借款時，借款人須提供「確有實際外幣支付需要」之文件，且保險公司不得將該外幣放款兌換為新台幣或本保險契約約定幣別以外之其他外幣。   此 致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外幣保險單借款聲明書 

立書人（即要保人）因下列事由確有實際外幣支付需要，擬以保險單（號碼：B1XXXXXXX-01） 

為質向  貴公司申請外幣保險單借款，特立本聲明書為憑。 

    外幣需求事由：（可複選） 

    □  本人／子女出國留學 

  出國旅遊 

    □  國外置產 

    □  購買保險／基金 

    □  商務需求 

    □  其他（請自述）：                                                  
此致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要保人）簽章：   王王王王    X X X X 明明明明                        

    身分證字號：             B1B1B1B1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法定代理人簽章：                                    

    電話：  02020202    －      2345XXXX2345XXXX2345XXXX2345XXXX        分機          

    手機：                0912XXXX0912XXXX0912XXXX0912XXXX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1     月     07     日    
 


